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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六章   結論 

 

本研究藉由探討飛颺推動青少年休閒營隊活動的經驗，及運作情

形，分析推動青少年休閒營隊的環節，期望研究所獲得發現能提供學

界與實務界做為推動青少年休閒營隊的參考，本章將分別針對研究發

現及建議做清楚扼要說明。 

 

第一節  研究發現 

 

壹、青少年休閒營隊可以紓解部份青少年問題 

造成青少年問題的原因，大致上可分為三大來源，一是社會、二

是教育、二是家庭，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又錯綜複雜，且環環相扣，所

涉及的政府單位如教育部、內政部、青輔會、體委會、法務部等，而

各部會又各司其政的方式來解決青少年問題，無法達到資源有效運用

及整合，以達最大的效益，這也就是為什麼青少年犯罪率居高不下的

主要原因。 

政府每年花費在解決青少年問題的經費上何其多，而解決的方法

大多以消極的、防堵的或事後補強的方式，不但效果有限、經費成本

高，更可能引起青少年的反感。 

事實上，青少年身心發展的特性，會造成青少年的困擾，如與人

際關係困擾、情緒困擾、自我困擾等，如果這些青少年的困擾在未成

為青少年問題前，即協助其化解，相信付出的成本應會比成為青少年

問題後更低。何況這解決的方式是運用青少年喜愛，依青少年身心發

展特性所規劃的休閒營隊活動，鼓勵青少年參與。透過青少年休閒營

隊活動，引導青少年學習人際互動、團隊合作與促進身心健康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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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青少年休閒營隊之活動對象供給與需求失衡 

依本研究第二、三章的文獻資料顯示，國中生參加青少年休閒活

動的參與率低，年齡層較偏向 6-12 歲的兒童；而非營利組織在推動

青少年休閒營隊時，大多數會將其活動對象設定在國小四年級至國中

生，甚至直接以推出兒童休閒營隊方案。 

是會有如此的現象，是因為兒童營隊辦理的困難度較低，且國中

生因升學壓力，時間大多花在課業上。 

惟依青少年身心發展特性，國中階段的青少年，其在生理上的快

速成長、賀爾蒙刺激，心理上尋求同儕認同與自我價值認定及負有沈

重的升學壓力等，在多重的原因產生了許多的困擾，這個階段的青少

年更應積極參與青少年休閒營隊活動，以調劑壓力，促進身心健全發

展。所以非營利組織在推動青少年休閒營隊的活動對象多以兒童為

主，而最需要參與青少年休閒營隊活動的是國中生階段的青少年。這

也是本研究範圍以 12-15 歲的國中生為主的原因。 

依本研究第二、三章的文獻建議，應要提高中、低社會經濟背景

的青少年，參與青少年休閒營隊；而非營利組織在推動青少年休閒營

隊，都大以一般青少年為主。一般青少年報名參加休閒營隊活動，報

名費由父母支付，然而偏遠地區、原住民青少年處於家庭經濟貧困及

教育資源缺乏的環境，監所青少年更是處於社會邊緣，根本談不上參

加青少年休閒營隊，更無力支付活動報名費，故推動弱勢青少年休閒

營隊的難度更高，這也因此一般非營利組織之青少年休閒營隊較無專

為他們規劃辦理。 

惟弱勢青少年因處物資困窘、家庭功能失調下，其成為青少年問

題的比率遠比一般青少年來得高，所以最需要參與青少年休閒營隊的

弱勢青少年反而無法參與。 

 

參、青少年休閒營隊活動方案需要持續創新與研發 

非營利組織推動青少年休閒營隊之內容，會因時代背景、社會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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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、教育環境等不同而有所改變。如救國團歷經了政府播遷來台而推

出的「青年戰鬥營」、台灣退出聯合國、與中美斷交時所推出的「青

年自強活動」到現在因社會環境改變與適應時代潮流所推出的「青年

休閒活動」，顯示了青少年休閒營隊並非一成不變。 

傳統以「康輔」為基本的育樂營隊已不敷使用，已無法滿足青少

年，所以從「康輔育樂營隊」、到「運動技能營隊」，再到至今的以「體

驗學習」為主軸的營隊，說明了青少年休閒營隊是需要不斷的創新與

研發，以符合現代求新求變青少年的需求。 

 

肆、與政府互動模式因經費屬性而不同 

非營利組織在推動青少年休閒營隊上，與政府互動的關係，以補

助部份經費為主，全額委辦為輔，互動模式多以「合作」、「水平補互」

模式。 

兩者之間為「合作」、「水平補互」的模式，即表示政府以政策引

導，由非營利組織提出申請補助，非營利組織在推動青少年休閒營隊

上有自主性，政府單純以政策引導，部份經費補助為鼓勵，以彌補政

府功能的不足及政府的有限性。 

當兩者之間為「政府主導」模式，即表示政府推動有關青少年休

閒營隊的專案性活動，非營利組織只是聽令於政府的承辦單位，活動

經費全由政府支付，政府有自主性，但非營利組織可從中得到活動經

驗與口碑，非營利組織對於適合組織使命、符合組織目標的且經評估

可執行能力的，皆非常樂意爭取委託辦理政府的專案活動。 

但非營利組織以其使命與重要目標而推動的青少年休閒營隊活

動，如飛颺在推動弱勢青少年休閒營隊，在只酌收 3、4 佰元的報名

費下，大部份經費來源是飛颺本身專案募款來而的，所以推動弱勢青

少年休閒營隊是飛颺既定的目標，不會因為政府不補助或補助經費不

足而不辦理，政府的政策不影響其自主性，故與政府的互動模式為「非

營利組織組織主導模式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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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推動青少年休閒營隊的關鍵是志工 

依本研究第二章呂建政等(1998，67-68)研究指出，活動服務人

員應妥為培訓，加強其活動領導能力、與人際素養及品格教育；陸宛

蘋等(2000:67)研究結果指出，若是沒有好的人才實在無法供與發展

落實優質的休閒活動；官有垣等(2002:摘要)指出，活動方案投入執

行人員，志願服務人員佔 76%，顯示志願服務人員是青少年休閒活動

的主力。由此可知，推動青少年休閒營隊的志工扮演著關鍵的角色。 

而飛颺每年定期召募志工，核心志工要接受半年訓練，除了基本

的建立專業能力外，更重視志工的人格特質與品格教養。因為推動青

少年休閒營隊所需要的志工特質與其它活動志工的所具備的特質與

專業能力會有所不同，不但須要愛心、耐心及輔導的專業能力，更需

要樂於分享、傾聽等人格特質。 

其原因為，因活動參與對象是青少年，志工或輔導員的功能，除

了輔導及陪伴外，亦是青少年學習的榜樣，故志工的人格特質與品格

養成是非常重要的。 

又飛颺所注重的服務人員與學員比例高及執行活動後延續輔導

等，皆需要大量且素質高的志工方能執行貫徹。飛颺所注重的服務人

員與學員比例高及執行活動後延續輔導，亦是青少年休閒營隊重要的

元素，所以推動青少年休閒營隊的關鍵是志工。 

 

第二節  建議 

 

壹、在非營利組織方面 

一、結合有效資源、發揮所長 

有推動青少年休閒營隊的非營利組織，大多數皆有向政

府申請補助，此時非營利組織與非營利組織之間彼此有競爭

的意味，因為預算就是固定數，有排儕效應，故非營利組織

彼此間互動少，各做各的沒有交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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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每個非營利組織皆有其專業及專長，如金車教育基金

會善長結合媒體宣傳、救國團則有各地的活動中心場地及豐

沛的地方人脈資源、飛颺有豐富的體驗學習教案及優質的志

工群等，如果可以透過彼此同共建立的規則或制度，以策略

聯盟的方式彼此協力相互學習成長，結合有效資源，發揮所

長，以提昇青少年休閒營隊品質，讓更多的青少年有機會可

以參加青少年休閒營隊。 

 

二、建立青少年休閒營隊志工資料庫 

志工是非營利組織主要的人力資源，但志工培育過程需

要投注大量的人力、物力及時間，而志工的性質是志願的、

義務的，不求金錢報酬的，所以志工管理常造成非營利組織

管理上的二難，而志工的流失亦讓非營利組織感到困擾。 

在非營利組織推動青少年休閒營隊上，志工也會因學校

畢業、工作異動、搬遷等因素而流失，這是非常可惜的。故

建議由非營利組織自行發起建立一青少年休閒志工的資料

庫，讓青少年休閒志工人才不流失，志工們可以就近找尋適

合的非營利組織，或有需要的非營利組織至資料庫找尋適合

的志工，讓青少年休閒志工資料庫成為一非營利組織人力資

源平台，將節省的人力、物力、財務及時間，妥善運用到其

它更重要的地方。 

 

三、效益評估應要更明確與整體 

非營利機構總不願把表現和成果放在優先地位考慮，其

實與營利企業相比，表現和成果在非營利機構裡的地位還要

來得更重要，但也更難去測量和控制(余佩珊譯，1994:135)。 

所以非營利組織在推動青少年休閒營隊上，雖然常感到

所需的經費或資源拮据，但無論是活動前的需求評估、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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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效益評估等，應更加明確與整體，因為惟有以科學且精確

的統計數字呈現效益，才知道組織的成效，活動對青少年的

效益，更重要的是可以預知組織未來努力的方向。 

 

四、組織人員、志工人才應更多元化 

人才是組織最重要的資源，如果組織中的人員其背景相

似，那其思考邏輯可能也會相似，所以組織中有很有背景相

似的人員，雖然其凝聚力可能較強，但其組織的創意度可脦

相對的降低。 

而非營利組織在推動青少年休閒營隊上，是需要不斷的

創新與進步，如果要成為此一組織成員須要某一共同的信仰

背景，可能會錯失許多優秀的人才，故應以寛廣的心，讓組

織成員有來自不同背景的人才，透過多元化的組織成員，讓

組織創意無限、研發無阻礙。 

 

貳、在政府方面 

一、加強宣導正確休閒觀念 

由於家長對休閒的觀念仍是莫衷一是，可能仍停留在

「業精於勤、荒於嬉」、「勤有功、嬉無益」的情境中，對於

休閒生活可有可無。 

所以「休閒」是需要學習的，尤其是家長更需要學習如

何休閒，如何樂在休閒。因此政府應負起休閒教育的工作，

除了透過課程、教學和各項活動的引導外，更需要加強宣導

正確的休閒態度及休閒觀念，將休閒的正向功能推廣，破除

對休閒負面的觀念，並引導青少年休閒趨向正軌。 

當青少年及家長對休閒有正確的態度，體認到參與青少

年休閒營隊並非是一種生活的浪費，而是有更深遠的教育與

成長的意義，對青少年的身心發展有很重要的積極正向的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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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。此時非營利組織在推動青少年休閒營隊，將會達到事倍

功倍的效果。 

 

二、提供專業教育訓練及研發方案 

非營利組織推動青少年休閒營隊其所需之志工與專業

人才培育，是需要非營利組織自行投入大量的資源，如此的

效果有限。建議將青少年休閒營隊人才培育由政府推動整

合，由政府規劃專業教育訓練的專業課程、聘請專業的師

資，讓有心推動青少年休閒營隊的非營利組織推薦其志工或

行政專職人員參加，以提昇其專業知識、加強服務品質，並

可定期舉辦青少年休閒營隊人才認證考試制度，並與志工人

力資料庫配合，將青少年休閒人才建立制度與水準。 

另由於青少年喜歡變化，一成不變的活動將無法吸引青

少年的參與，故研發新的休閒營隊活動方案將是非常重要的

工作。惟「研發創新」亦需要投入大量的人力與物力等資源，

故由政府負責持續性的研發符合時代趨勢的休閒營隊活動

方案，再交由非營利組織推動，以符合青少年的需求。 

 

三、定期辦理青少年休閒營隊博覽會及經驗分享會 

非營利組織在推動青少年休閒營隊上，不可以閉門造

車，所以建議政府可以定期辦理青少年營隊博覽會及經驗分

享會等，讓非營利組織可以有交流的平台、相互學習及成長

的機會，以激發更多創意的火花及學習空間。 

 

四、建立青少年休閒營隊場地資料庫 

因場地一直是非營利組織推動青少年休閒營隊的問題

之一，建議由政府建立一青少年休閒營隊場地資料庫，供非

營利組織查詢利用，更可以建立線上預約制度，以讓場地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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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更加便利。 

政府亦可訂定相關規定，如果是主辦單位是非營利組織

機構，其場地租用費將有折扣等規定，以減少活動的成本，

增加青少年休閒營隊的品質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